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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
 

 

本公告乃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(「本公司」）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巿規則

13.09發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注意到一份，於2017年5月11日在投資團體中，關

於本公司財務表現和公司企業管治的報告。 

 

董事會強烈否認報告中有關申述，認為有關內容並不屬實及具誤導性。 

 

本公司正就此事徵求法律意見，並保留對採取法律行動之權利。 

 

董事會確認，除了2017年5月12日將公佈的本公司截至2017年3月31日之業績報告

外, 並不知悉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情侶的資料，或根據

證券及期貨條例XIVA部(香港法例第571章)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。 

 

本公司正就此事徵求法律意見，並保留對採取法律行動之權利。 

 

建議本公司股來及潛在投資者在交易本公司股票予以警惕。 

 

 

 

代表董事會 

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許文輝 



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潘政民先生及莫祖權先
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吳春媛女士；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文輝先生、潘仲賢
先生、陳炳義先生及周一華女士。 


